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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张艳蕊

一个具有整体性、前瞻性、从
规划到设计都很优秀的项目就这
样流产了，一个可能会带动当地经
济繁荣、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 , 同时可能成为北方
地标性建筑的项目就这样不复存
在了。政府在遗憾、投资商在遗憾，
扼腕之余，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更
多思考。

企业投资受挫的案例接触的很
多，但这一次却让记者觉得遇到了
一个极端的案例：一边涉及台商，一
方面涉及少数民族地区，即使都放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背景下，各自
对于政策的理解、对于投融资概念

的理解可能都会有差异，更何况双
方所面对的商业环境也很不相同。

在采访中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政
府的随意性，据旗金融办主任、土地
收储交易中心主任史军介绍，“张东
升交的 5000万项目保证金是另一个
项目，已经退回去了一部分”，记者
询问到底退回了多少时，史军表示：
“不知道，大概退一半了，都是财政
安排的。”对于记者关于“是张东升
要求退款，还是政府提出要退款”的
问题，史军说：“我们找他的。我说也
拆不了，你钱放这也没啥用，给你退
回去吧。但这么多钱，也不能一下子
全退，财政有钱就退点。他也同意分
期退了。他也挺遗憾。”

在鄂土储字 （2011）34 号文件

《关于解除预购土地协议的通知》中
表述：“同时，在通知送达之日，解除
鄂温克旗城镇土地储备中心与你公
司此前建立、形成的一切合同关
系。”即使不去关注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是否有权发出这种通知，单就这
种表述，也同时能读出政府部门的
随意性，而没有兼顾到企业在此项
目中前期的投入。

同时，对于投融资的理解分歧
可能更大。采访中，另一当地股东刘
忠曾向记者诉苦：自己是受害者。旗
领导不止一次提醒过他，他找来的
台商不像有钱的样子。但眼看项目
时间到了，他着急，正好台商引进张
东升后股份问题没有谈好，所以他
就把张东升引荐给土地收储中心

了。我们不去注意他对于这件事情
的描述时矛盾的地方，只从他的言
语中，就能读出他对于招商引资的
理解就是“找一个钱足够多的人来
投资这才是招商引资”，同时，记者
在史军的谈话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解
读。

旧城改造项目是一个庞大的工
程，招商引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
各级政府应该如何理解招商引资、
如何对待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企业
在招商引资项目中的利益该如何保
障？这值得政府和企业双方深思。

当然，对于企业，投资前也应该
充分了解项目的真实情况、做好风
险评估，尤其对于政府决策随意性
强的地区一定要慎重。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
克族自治旗对外招商引资，台湾商人
郭年柱有意北上投资，当地一个预计
投资 20余亿元的旧城改造项目让二
者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令郭年柱始料未及的是，满腔热
情的投入却接连遭遇当地企业毁约，
政府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单方宣布解
除政府已确立项目的同时又收取另
一股东“预购土地保证金”5000万元，
面对“项目没有了，前期投资、人力成
本、时间成本都成了泡影，同时，还被
其他合作伙伴质疑鄂温克族自治区
政府及企业诚信度，”有着多年中国
台湾、广东、上海等地房地产开发经
验的郭年柱欲哭无泪。

无奈之下，郭年柱投书媒体，希
望能将其在内蒙古的投资遭遇予以
披露。

到底是当地投资环境问题，还是
台商对内地投资政策规则理解有偏
差？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赴呼伦
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对此事进行
了深入调查。

投资商被架空

郭年柱是军人的后代，来大陆经
商投资已经十几年，目前常住广东东
莞，经常来往于中国台湾和大陆之
间。凭借在台商圈中一定的人脉基
础，郭年柱还担任着东莞市台商投资
企业协会东城分会副会长。

据郭年柱介绍，2010年 10月，在
深圳市贤泽投资有限公司介绍下，他
接触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
温克族自治旗一个旧城改造项
目———巴彦托海镇的旧城改造“1732
商业街”项目，与联系融资的有关人
员洽谈及实地考察后，很看好项目，
加之有旗长、旗政府的支持，同时他
也想为台商向内地发展及台商产业
转型做个尝试，于是毅然决定做北上
内蒙古的少数台商之一，与当地企业
呼伦贝尔市全宝投资有限公司合资，
在当地注册成立了项目公司呼伦贝
尔世纪兴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获
得政府以会议纪要形式认定呼伦贝
尔世纪兴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项
目主体资格。

在完成了项目调研及详细规划
设计方案并获得旗政府认可后，郭年
柱又开始进行项目融资，此时，鄂温
克旗政府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提出，按
照《预购土地协议》，要交纳 5000 万
作为“土地预购保证金”。

2011年 10月 11日，郭年柱与在
广东东莞认识的商人张东升签订《呼
伦贝尔鄂温克旗 1732 项目合作协
议》，双方同意共同集资人民币 3 亿
元项目专款，完成协议相应手续后，
立刻缴齐鄂温克旗政府土地储备中
心 5000万元土地预购保证金。却不
料双方加上原股东刘忠之间却出现
了很大分歧。

此时郭年柱急于推进项目，又把
融资目标锁定了台湾建筑投资公司，
然而直到 2012年 4月，他把台湾华
新集团、丽宝集团带到鄂温克族自治
旗来看项目时才知道，鄂温克旗土地
储备交易中心已单方宣布解除政府
项目，并收取了张东升和刘忠新改组
的原刘忠属下的房地产公司的 5000
万元“预购土地保证金”。

郭年柱又多次与当地政府方面
沟通，但毫无结果，至此，他才意识
到，项目没有了，公司把他架空了，新
引进的股东与政府之间可能达成了
新的协议，而他前期为此项目考察调
研、设计规划所投入的 1000多万元
费用也无处讨要了。

项目四年三易其主

那么，到底是政府不诚信，还是

股东间纠纷而影响了项目？这其中是
否还有其他隐情？为了核实台商所述
事实，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
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自治旗
政府，对此进行了采访。

鄂温克自治旗政府旗长办公室
王秘书接待了记者。对于《中国企业
报》记者提出的采访旗长色音图的要
求，王秘书表示旗长在外面开会，没
办法接受采访，他同时帮记者联系了
主管招商引资的旗金融办主任、旗土
地储备中心主任史军。
“项目存在是有两个前提条件

的，”史军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态度：
“招商引资是和当时的政策环境相
关。这个项目在立项时，法律背景是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允许毛地出
让，地上还有建筑物，有住宅的情况
下，政府就可以出让，由开发商自己
拿钱去拆，拆后再建设。这种前提下，
政府为了旧城改造，资金也有限，就
会给开发商一些优惠条件，由开发商
来投资去拆。但这个优惠政策出来
后，他们也没有拿钱投入项目，相关
推进工作也不顺利，我们工作的重点
是针对当地的企业，就是刘忠的企
业，而且也给我们承担一些政府工
程，因此对他还是信任的，他招商引
资来的企业政府都是欢迎的。”

从记者拿到的资料中可以看出，
巴彦托海镇的旧城改造项目曾经几
经波折。至 2012年 9月，已经三易其
主。

对此，史军也表示很无奈，“这个
事情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他（世
纪兴海公司）不能及时打款，造成了
错失原政策环境执行时期。新的政策
已经不允许毛地出让，必须由政府负
责拆迁，净地才能出让。所以，才出了
一个政府会议纪要，要求旧城改造可
以搞，但不能全部按原来的倾斜政策
了。”
“刘忠找来了很多合作伙伴，接

待郭年柱的已经是第四拨台商了，都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谈成，这次也不能
及时打款，所以项目取消了。”史军继
续向记者介绍，“刘忠后来又说找到
一个投资人能做，而且马上交了项目
保证金 5000万。但这时我们地方政
府这边又出现问题了，拿到项目保证
金后，我们拆迁不顺利，老百姓要价
特别高，所以这个项目我们根本就没
动，因此，我们已经把一部分钱退回
去了，其余分期分批退，就不再拆迁
了。原来预算土地收储成本 500元/平
方米，现在 1000也不同意了。目前政
府自己拿钱拆了一年半了，到现在没
有什么成果，非常尴尬。”

史军的说法同时也得到了世纪
兴海公司股东、呼伦贝尔市全宝投资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忠的证实。刘忠
主动与记者取得联系，见面后，他拿
出与郭年柱解除合作的协议及土地
收储中心的催缴通知。

据刘忠介绍，此项目目前已经不
存在了，他目前只是打工的，他拒绝
记者称呼他“刘总”。

记者随后又到 1732项目实地进
行了解，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目前
项目所在地块已经开始了部分开发，
其中有一个商业住宅项目———海天
新村住宅小区，开发商为鄂温克巴彦
托海镇平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另一处更大的区块竖立起“巴彦
托海镇旧城改造新城佳元小区公示
牌”，但老旧住宅均在，看不到拆迁的
迹象。
《中国企业报》记者同时采访了

世纪兴海另一自然人股东白红光，白
红光同时也是呼伦贝尔市全宝投资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高层管理人员，
受法人刘忠委托全权负责 1732项目
融资。作为此项目的全程见证人，他
直指政府及当地企业诚信问题：“这
件事的实质是，郭年柱与全宝投资合
资成立世纪兴海公司后，郭年柱自己
投资的同时寻找台商及张东升合作，
而全宝投资董事长刘忠接触张东升
后，暗度陈仓又与张东升改组了海中
房地产公司，直接导致郭年柱与其他
台商伙伴的合作破裂。刘忠可谓一石
二鸟：既可以不支付贤泽公司的融资
服务费，也抛开郭年柱与张东升合作
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而如果全宝讲

诚信，就不会暗中与张东升合作，致
使郭年柱与张东升达成的协议束之
高阁；如果政府的土地收储中心守诚
信、讲原则，就不会发生在旗政府还
没有废除世纪兴海公司项目主体资
格之前接受海中公司并收取海中公
司的 5000万元。企业融资本是企业
之间的事，但在此事件中，政府的不
诚信助长了企业的不诚信，导致出现
全宝、贤泽、台商郭年柱、投资人张东
升、土地收储中心等一连串错综复杂
的关系。”

白红光痛心地说：“如果没有刘
忠的不诚信，就不会打乱郭年柱与张
东升的合作计划；如果没有土地收储
中心的一女二嫁，就不会让刘忠与张
东升的合作走向下一步；如果没有土
地收储中心的违规，郭年柱与其他台
商的合作也已经水到渠成，这个项目
也不是现在的模样了。”

律师：旗政府明显违规

《中国企业报》记者又采访了北
京世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徐
宁，张徐宁认为，从案件目前的资料
看，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在 1732
项目中有几点明显违规及违法之处：
第一，政府不得与开发商签订联合开
发房地产协议；第二，政府不得随意
变更项目主体、土地受让方。但该项
目中几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变更项
目主体企业，直接变更土地受让方更
属严重违法；第三，旧城改造项目收
取 5000万元土地预购保证金也是没
有法律依据，而且若对原来的投资者
无保证金要求，却对台商有要求，这
就是明显的“区别对待”了；第四，如
无约定条件或法定事由，不得单方解
除合同。否则，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损失，还应继续履行合同。绝不
是一纸通知可以了事那么简单。

张徐宁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2011 年 1月 19日，国务院第 590
号令即下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条例》第二章第八条第
五款中规定：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
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
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的旧城区改
建的需要；“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张徐宁律师认为，该项
目自始至终被确定为“旧城改造项
目”，即使政策有了变化，也不应推卸
政府的责任而放弃对项目的实施行
为。若在新条例出台后当地政府早已
实施了政府拆迁计划，并未对新条例
颁布后来投资该项目的台商提出异
议和其他要求。因此，把政府拆迁成
本提高作为终止项目的理由，既不合
理，也对投资商的投入和工作予以了
单方面的否定，是极不合适的。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台商折戟呼伦贝尔：
招商引资项目四年三易主 对话台商郭年柱———

契约精神是投资保障

《中国企业报》：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投资呼伦贝尔鄂温克
族自治旗的这个项目？

郭年柱：首先，是因为有深圳贤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中介
机构。我从中国台湾来东莞已经十几年了，从我的了解，这家
公司在业界的口碑一直很好，所以我信任的是中介机构。

其次，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色音图旗长亲自接待了
我，他对我说：无论来自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是在鄂温克旗的
投资，一定是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对待。

第三，最主要的这真的是一个好项目，尤其是我多次考
察、调研后，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整体性、前瞻性的项目。我是
做建筑设计出身，我希望能在这里产生一个作品，而不是产
品。

第四，目前台商也亟须产业转型，我也是觉得通过我自身
做好一个项目可以吸引和说服大批需要转型升级的台湾企业
前来投资落户，提升当地经济，同时发展对俄罗斯、蒙古国方
面的贸易。
《中国企业报》：项目开始实施后，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
郭年柱：当时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和缺人。我当时

想，除了我，谁会到内蒙古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这么大的项目，
钱谁投？无论我怎么鼓动，我的朋友也都不愿意来。
《中国企业报》：你说“钱谁投”，你不就是投资商吗？
郭年柱：是啊。我发现当地政府和企业没太理解房地产投

资中自有资金比例的问题，按照 2009年《国务院关于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的规定，保障性住房和普
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20%，其他房地产开发
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30%。一个项目只要有基本资金作
为启动资金，其余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来运行，这是正常的
啊。
《中国企业报》：你是怎么解决资金和人才这两个问题的？
郭年柱：当时我想，除了我愿意去，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么

苦的活儿。而要吸引人才，就要提供足够的创新空间，通过创
新产生利润。

这个 1732项目原始规划既没有创新空间，也没有利润空
间，可以说既不能和谐发展，也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就通
过合作协议与政府协商，重新做了项目规划和定位。

内蒙古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漫长，经常有暴
风雪，夏季短而温暖，年平均气温在-1毅C 到 15毅C 之间。所以
我是做了大量调研，最后设计出了一个冬夏常青的步行街方
案。我设计的采光、取暖功能的玻璃顶，是采用哈达的造型，很
美。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我们在路口设计了敖包，在街口设计
了“撮罗子”（一种当地少数民族居住的简易房子）。建成后，这
将是一个集文化、旅游、观光、休闲、办公、住宅为一体的商业
综合体。
《中国企业报》：针对目前的局面你有什么打算？
郭年柱：直到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史军告诉我“项目没有

了”，我都不敢相信。2012年春节前我们还在向当地政府主要
领导询问项目的情况，可没有人告诉我项目实施对象要变更
啊。再说，政府确定的项目，土地储备中心有什么权力撤销？
我当时就被我带来的台商朋友质疑说：“老郭，这样的项目，这
样的投资环境，你怎么还引我们来？”

政府这样没有诚信的做法，对我们台商来说，是非常意外
的事。我是以一种平常心态来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投资的，我也
是觉得通过我自身做好一个项目，可以吸引和说服大批需要
转型升级的台湾企业前来投资落户，提升当地经济，同时发展
对俄罗斯、蒙古国方面的贸易。我还雄心勃勃地和台商朋友
说，这个项目完成后，我要在满洲里建一个台商经贸城，台商
都到这里投资吧。现在看，我再也不敢了。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是，现在我的大哥还在呼伦贝尔，这次他正是听了我的“忽悠”
才去投资的。

我不明白，向我们公司发出终止土地收购合同和项目主
体公司资格符合政府层级程序吗？这个部门能代表一级政府
吗？为什么明知政府未变更项目主体，却收取他人的 5000万
元项目保证金？

还有，前两个项目主体各自实施项目均近一年多无实质
进展，既无人要缴纳什么保证金、土地收储资金，也无人考察
落实其是否有开发建设能力，而一味地给予优惠政策，包括签
订一些工程项目支持。而我千方百计打造这个项目，却在不到
三个月的时间内，屡次遭到要钱、制造障碍、单方面终止合同
等问题。其中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此事已经引起当地各级台办的关注，我也将继续向内蒙
古自治区及中央相关领导反映，不是为了必须要做这个项目，
而是觉得打着招商引资的名义，却做着害商、伤商的事情，国
家的资源被某些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在难以理解。更主要的
是，为什么政府敢拿着国家的土地转来卖去，谁有好处就给
谁？谁还敢到这样的地方投资呢？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地区的投资

环境？
郭年柱：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有必要提一下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
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
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

孔子也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任何一个地区，
如果没有契约精神，那就不会有好的投资环境。政府如此，企
业亦如此。

一个极端的招商引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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